新竹縣政府
114年新竹縣客語認證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本府114年2月5日府民客字第1133312691號函頒
[bookmark: _GoBack]本府114年10月29日府民客字第1143312229號函頒
1、 計畫目的：
為提升本縣各級學校學生客語能力認證通過率，進而了解客家語言、文化之美，並營造校園客語學習風氣，特訂定旨揭計畫。
2、 [bookmark: _Toc513549863]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民政處。
3、 協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4、 申請資格：本縣縣立及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參加各梯次客語認證者。
5、 補助項目：
1、 報名費：
(一)19歲以下免報名費故不予補助。
(二)本縣公教人員：請依客家委員會(下稱客委會)「補助全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警人員參加114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報名費實施計畫」規定，向客委會申請報名費補助。
(三)非本縣公教人員20歲以上者：報名費每人250元(報名費若有調整，依客委會簡章核實支付)，核銷時檢具到考證明影本。
2、 餐費：每名100元。
3、 車資：每台遊覽車上限1萬元。
4、 保險費：每名上限100元。
5、 工作費：每人200元/時，基礎級暨初級認證上限800元；中級暨中高級以上認證上限1,600元(原則上團體報考人數為40位以下至多得核給1人，以此類推)。
6、 雜支：以其他各項目經費總和百分之五為上限。
7、 以上補助項目及基準請詳閱計畫內容規定，核銷時需檢據覈實支付，且雜支之核銷經費，至多以其他各項目實際支出經費總和百分之五為上限。
6、 申請方式：
於各梯考試報名截止後1個月內(以郵戳為憑)檢具以下資料提出申請，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得不予受理；表件不全者，本府得要求申請者限期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1、 補助申請表。
2、 經費概算表(申請表)。
3、 報名客語認證相關佐證資料(如客語能力認證報名網站之團報資料截圖或繳費證明等可資證明已報考之資料)。
7、 核銷作業：
1、 應於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檢具領款收據(核銷金額加上學生到考獎勵金總額)、本府核定函影本、經費核定表影本、獲補助項目之支出原始憑證正本、經費支出明細表、到考證明影本等相關資料報本府請款。
2、 個人所得部分，核銷時應檢附收據，其中人員費用部分認屬各受領人之所得，於給付時由本府依法扣繳所得稅、健保補充保費等項。
3、 逾期未請款，經本府通知限期請款，屆期仍未請款且無合理原因者，撤銷其補助。
4、 原始憑證應依據「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依序裝訂。
5、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8、 獎勵方式-學生到考獎勵金：
1、 本縣學生報考客語能力各級認證，完成測驗且無缺考情形，每人核發新臺幣500元獎勵金。
2、 請於完成測驗後，由學校統一檢附到考證明文件(如加戳到考證明章之准考證或成績單影本等足以證明到考之資料）、請領清冊(附表3)、領款收據(核銷金額加上學生到考獎勵金總額)向本府民政處申請。
3、 經本府民政處經審核無誤後，核發獎勵金予學校轉發所屬學生。
9、 政策性補助，得不受第肆點至第陸點規定之限制，經專案簽奉核定後實施。
10、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114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若經費用罄即停止辦理。
11、 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1
114年新竹縣客語認證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補助申請表

	一、計畫名稱：114年新竹縣客語認證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一）學校名稱：               統一編號：

	（二）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二、考試日期：114年○月○○日

	三、經費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臺幣計）

	計畫總經費
	
	其他政府機關
補助
	機關名稱
	申請金額
	申請結果

	
	
	
	
	
	

	申請單位編列經費
	
	
	
	
	

	申請本府
補助
	
	四、全校學生人數：_____名
五、報考人數：
(一)19歲以下：_____名
(二)本縣公教員工：______名
(三)非本縣公教人員20歲以上者：_____名


	
	學校
關防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



	附表2
	114年新竹縣客語認證中心學校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申請表

	
	
	

	
	　
	　
	　
	　
	　
	單位：新臺幣元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學校自籌款：            元

	經費
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初審計畫經費            (由民政處初審查填)
	核定計畫經費         (奉核後，民政處依據核定項目、金額逐項查填，並隨文函知各單位)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說明         
(數量算法)
	金額
	金額

	報名費
	250
	名
	　
	　
	非本縣公教人員20歲以上者
	　
	　

	餐費
	　
	　
	　
	　
	　
	　
	　

	車資
	　
	　
	　
	　
	　
	　
	　

	保險費
	　
	　
	　
	　
	　
	　
	　

	工作費
	　
	　
	　
	　
	　
	
	　

	雜支(註2)
	　
	　
	　
	　
	以其他各項目經費總和百分之五為上限。
	
	　

	合計
	　
	　
	　
	　
	　
	
	本府核定金額為
            元

	申請單位核章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民政處核章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備註：
1.以上補助項目及基準請詳閱計畫內容規定，核銷時需檢據覈實支付。
2.雜支之核銷經費，至多以其他各項目實際支出經費總和百分之五為上限。








114年新竹縣客語認證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核銷檢核表】
學校名稱：○○○
考試日期： 
· 應於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檢具相關資料報本府請款。
· 逾期未請款，經本府通知限期請款，屆期仍未請款且無合理原因者，撤銷其補助。
	應檢附文件
	注意事項
	申請單位
檢核確認

	1
	本府核定函影本
	若前已申請變更，應附變更後之核定函。
	

	2
	本府經費概算表(核定表)影本
	
	

	3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核銷金額加上學生到考獎勵金總額)
	請註明匯款帳戶及銀行帳號。
	

	4
	經費支出明細表
	1. 依原始憑證上之實際支出經費填寫，不可直接抄經費概算表。
2. 檢視承辦人、單位主管等是否核章。
	

	5
	補助項目之原始支出憑證正本
	1. 本府不接受「與正本相符」之影本；請將原始憑證黏妥於各補助項目支出憑證粘存單，並完成各人員用印。
2. 凡是「公司」開立之單據須為發票，不得以收據替代，以避免逃漏稅情事發生;如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須註明營業人之統一編號。
3. 發票為二聯式，須黏貼「收執聯」；三聯式則須黏貼「扣抵聯」與「收執聯」。
4.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且店章無統編者，應於收據背面貼印花稅。
5. 如有申請保險費核銷，請檢附保險名冊。
6. 雜支之核銷經費，至多以其他各項目實際支出經費總和百分之五為上限。
	

	6
	工作費領據
	凡給付個人費用，請務必填寫個人資料、時間、金額、工作日期及工作項目。
	

	7
	學生到考獎勵金
	檢附到考證明文件(如加戳到考證明章之准考證或成績單影本等足以證明到考之資料）及請領清冊(附表3)。
	


※請將核銷資料逕寄「新竹縣政府民政處 客家事務科 客語認證中心學校承辦人 收」







114年新竹縣客語認證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經費支出明細表
   學校名稱：○
	編號
	項　目
	內容說明
(請依實際支出項目說明)
	數量
	單價
	總　額

	1
	報名費
	
	
	
	

	2
	餐費
	
	
	
	

	3
	車資
	
	
	
	

	4
	保險費
	
	
	
	

	5
	 工作費
	
	
	
	

	6
	雜支
	
	
	
	

	合        計
	

	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金額請用國字大寫如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表人)








(學校名稱)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支出憑證粘存單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新台幣）額
	用     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非本縣公教人員20歲以上者「報考114年客語能力認證」報名費用(請檢附到考證明)。

	1
	報名費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表人)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 ---------------------------------------------------黏貼憑單---------------------------------------------------
· 請黏貼報名繳費收據或報名費請領清冊。
· 發票為二聯式 須黏貼「收執聯」、三聯式則須黏貼「扣抵聯」與「收執聯」。
※凡是「公司」開立之單據需為「發票」，不得以收據替代，以避免逃漏稅情事發生。









(學校名稱)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支出憑證粘存單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新台幣）額
	用     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辦理「報考114年客語能力認證」餐費。

	2
	餐費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表人)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 ---------------------------------------------------黏貼憑單---------------------------------------------------

· 發票為二聯式 須黏貼「收執聯」、三聯式則須黏貼「扣抵聯」與「收執聯」
※凡是「公司」開立之單據需為「發票」，不得以收據替代，以避免逃漏稅情事發生。

















(學校名稱)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支出憑證粘存單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新台幣）額
	用     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辦理「報考114年客語能力認證」車資。

	3
	車資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表人)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 ---------------------------------------------------黏貼憑單---------------------------------------------------

· 發票為二聯式 須黏貼「收執聯」、三聯式則須黏貼「扣抵聯」與「收執聯」
※凡是「公司」開立之單據需為「發票」，不得以收據替代，以避免逃漏稅情事發生。


(學校名稱)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支出憑證粘存單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新台幣）額
	用     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辦理「報考113年客語能力○級認證」活動保險費用(請檢附原始支出憑證正本及保險名冊)。

	4
	保險費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表人)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 ---------------------------------------------------黏貼憑單---------------------------------------------------

· 發票為二聯式 須黏貼「收執聯」、三聯式則須黏貼「扣抵聯」與「收執聯」
※凡是「公司」開立之單據需為「發票」，不得以收據替代，以避免逃漏稅情事發生。


(學校名稱)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支出憑證粘存單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新台幣）額
	用     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辦理「報考114年客語能力認證」活動工作費用(請檢附個人工作費領據)。

	5
	工作費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表人)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 ---------------------------------------------------黏貼憑單---------------------------------------------------

· 發票為二聯式 須黏貼「收執聯」、三聯式則須黏貼「扣抵聯」與「收執聯」
※凡是「公司」開立之單據需為「發票」，不得以收據替代，以避免逃漏稅情事發生。


(學校名稱)接受新竹縣政府補助經費支出憑證簿  
支出憑證粘存單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新台幣）額
	用     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辦理「報考114年客語能力認證」雜支費用。

	6
	雜支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表人)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請務必蓋章）


------ ---------------------------------------------------黏貼憑單---------------------------------------------------

· 發票為二聯式 須黏貼「收執聯」、三聯式則須黏貼「扣抵聯」與「收執聯」
※凡是「公司」開立之單據需為「發票」，不得以收據替代，以避免逃漏稅情事發生。


工 作 費 領 據



茲領到○○○○○ (學校名稱) 發給「報考114年客語能力認證」工作費，共計新臺幣     （國字大寫）元整，涉及個人所得部分，將依所得稅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所得歸戶，並將於年度申報所得稅時一併申報扣繳。
    此  據
具  領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工作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共計       小時
                        月   日 共計       小時
                每小時給付新臺幣200元整
簡述工作項目/內容：
                                                 
                                                 
                                                 


中 華 民 國114年   月   日

附表3
新竹縣政府
學生到考獎勵金請領清冊
	申請學校名稱
	

	學生到考人數
	

	單價(每人)
	500元

	申請金額(元)
	


製表人員        單位主管        會計單位        機關(構)首長





